
责任的规定，超过了已有审计准则对注册会计师的规定。最
突出的一点是，在相关条件具备时，注册会计师必须直接向

SEC汇报其客户的非法行为，而不再受保密性条款的限制。
显然，这有助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

性的提高是以注册会计师承担更大的责任为前提的。

二、《改革法案》评介

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无疑是界定相关信息提

供者提供虚假信息等非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民事责

任的一个新界标。

在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方面，该法案在以下几个方

面有重大突破：（1）将原有法律框架下的无限连带责任改变

为有条件的“公允份额”比例责任，这显然有助于打破现实

经济生活中司法实践普遍存在的“深口袋”逻辑。可以说，这

种有条件的比例责任更加符合法律经济学中的产权依赖性

这一基本法理，因而对注册会计师提供更为优质的鉴证服

务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也为会计职业减少不必要的法律诉

讼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2）对损失赔偿上限的规定更加科

学，平衡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利益分歧。（3）打破了原有法

律对注册会计师发现和披露舞弊责任的忽视，打破了公允

审计准则在注册会计师发现和披露舞弊态度上的摇摆不定

的情形，从法律上规定注册会计师在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责

任，也为注册会计师执业提供了具有较好操作性的法律指

南。不仅如此，该法案还就注册会计师打破审计职业道德中

的保密性条款及履行相应的报告责任作了简明扼要的规

定，大大提高了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独立性，有助于会计执业

中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审计过程中的运用。不仅如此，以上

三个重要条款相辅相成，平衡了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赔偿责

任和行为责任，避免了立法中的片面思考。
显然，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关于舞弊法律责

任的新规定，为我们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注册会计师发

现和披露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舞弊的作用，净化我国证券

市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以下几点重要启示：（1）民

事赔偿行为及其判决是舞弊法律责任中的根本责任，具有

很强的法律威慑力；（2）对财务报告舞弊案中的相关各方应

该根据其行为的性质、行为与损失之间联系的性质和程度

进行判决，一味地将注册会计师判处为“深口袋”的牺牲者

不利于审计服务的充分提供，但如果属于故意行为或合谋，

则强调无限连带责任是合理且必须的；（3）关于舞弊的法律

责任的立法应该考虑到法庭的应用方便性，因此，相关立法

也应该讲求操作性；（4）在舞弊的民事责任问题上，我国法

律可以考虑吸收有条件比例责任的思想，但必须强调会计

师事务所的合伙制这一前提，否则可能是“邯郸学步”，放松

了对舞弊法律责任的追究，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5）应强

调法律与审计准则的衔接与协调，《改革法案》对舞弊报告

责任的规定及其对保密性条款的有条件否决的立法技术思

路值得我们借鉴。
（作者单位：复旦 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责任 编辑  袁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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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财务报表粉饰现象的几点意见

郭源源

粉饰财务报表是目前较 为普遍的现 象，由于其动机和

手段 不一，很难用一种有效的方法加 以 制止。笔者认 为 ，应

从源 头治理，在此 ，提出如 下建议：

1、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会计法》。粉饰财务报表尽管

动机 、手段 不一，但都是违法行为。《会计法》对这些现象明

确规 定了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会计核查中，对于违法行为

应 当依 法严肃处理。只 有当《会计法》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时，

人们才会在行动中自觉遵守，会计信息失真才有望根治。
2、改进财务报表的披露方法。作假 者粉饰报表的目的

就是要调节净利润。我们知道，利润总额是由营业利润、投

资收 益、营业外收 支净额三 大部分构成的 ，在这三部分中 ，

营业利润相对较 为真实，除了一些跨期摊提账户外，其余项

目均有原始凭证做依据，因而利润调 节多发 生在后 两部分。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 为利润表的表体内容应披露到营业

利润为止，对有实质内容的投资收益可放在表中单列一项

反映。对无 实质内容的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 支净额及净利

润可以 利润表的附注形式予以 说明。
3、对可能发生盈余管理现 象的会计政策进行充分修

订。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给予了企业一定的会计方法选

择权，客观上为企业提供了盈余管理的机会和条件。如提取

坏账准备，对于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不同的公 司，可以 采

用不同的计提比例，不 少企业便根据 自 己的需要来计提，从

而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在此，笔者建议对此 类会计政策予

以 充分修订，并制订实施 细则，尽可能要求同类公 司采取同

一标准。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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